
2019年“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之人民币知识篇（1） 

 

一、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主动举报拒收现金行为 

2018 年 7 月，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整治拒收

现金的公告》（公告〔2018〕10 号），明确指出人民币是我国的

法定货币，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

的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营业场所标示“无现金”“拒

收现金”等或引用其作为宣传标语，或者为消费者使用现金设置

歧视性条件。 

拒收现金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请

社会公众自觉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发现

拒收现金行为，请积极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举报。 

二、维护人民币形象，禁止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禁

止故意毁损人民币。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

使用人民币图样。” 

在祭祀用品、蛋糕、代金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案，故意撕毁、

焚烧人民币，用人民币制作花束、首饰等均属于非法使用人民币

图样、故意毁损人民币的违法行为。 

请公众在生活中自觉爱护人民币，如发现有人故意毁损人民

币或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请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供线

索。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钱币收藏陷阱 

纪念币是具有特定主题的，限量发行的人民币，包括普通纪

念币（含纪念钞，下同）和贵金属纪念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纪念币。发

行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纪念币的主题、面额、图案、材质、规格、

发行数量、发行时间等予以公告。公众可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

方网站“人民币”栏目，查询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的发行

公告，了解本地区承担普通纪念币预约兑换工作的商业银行和贵

金属纪念币的销售渠道。 

普通纪念币通过商业银行按照面值预约兑换。每次普通纪念

币发行时，人民银行在公告中公布承担本次发行任务的商业银

行。在公告的预约时间内，公众通过商业银行办理线上或现场预

约，在公告的兑换时间内前往预约的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兑换。普

通纪念币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贵金属纪念币由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通过其四家子公

司，以及 105 家特许零售商、17 家商业银行渠道开展销售。贵

金属纪念币的真实价值和销售价格均高于面额。 

公众在收藏钱币时要提高警惕，防范虚假宣传陷阱。如常见

的“纪念金”和各种钱币装帧册等。中国人民银行从来没有发行

过任何所谓的“纪念金”，“纪念金”是商家自行开发的一种工艺

品，与纪念币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人民银行从未发行过任何形式

的“珍藏册”、“大全套”等钱币装帧册。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由

商业银行按照面值等值回收（第一套人民币除外）。凡是承诺“高

价回收”的人民币装帧产品均为虚假宣传。 

虚假宣传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在纪念金、章等纪念品上

标注面额数字，宣称“等值兑换”，冒充纪念币。二是宣传“高

价回购”，承诺投资回报。三是使用“国家权威机构发行”、“官



方发布”、“国家造币厂/印钞厂制作”等模糊表述迷惑消费者。

四是宣称“人民银行高价回收”等。请公众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骗。  

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虚拟货币诈骗 

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货币，有实物货币，也有电子货币。《中

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在日常生活中的银行存款转账甚至网络支付，其背后流通的货币

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的法定货币包括人民币纸币和硬币，尚未发行法定数字货币。 

然而近年来，虚拟货币不断地引发关注。目前各类虚拟货币

都是非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

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一部分发行者和交易者依托互联网、借助交易平台对虚拟货币进

行炒作，更有甚者借助虚拟货币概念，从事传销、诈骗等非法活

动。我国已明令禁止虚拟货币和法定货币的直接交易，各金融机

构、支付机构、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都不得从事法定货

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但是，为规避监管，虚拟货币项

目团队已开始转向境外开展相关活动，并向国内投资者大肆宣

传，鼓吹“一夜暴富”，投资者应高度警惕。请社会公众理性看

待虚拟货币，认清投资风险，警惕非法骗局，维护个人资金安全

和财产权益。对于各种身披高端技术外衣、号称“国家发行”、

承诺高额回报甚至只涨不跌的各类“**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

惕，擦亮双眼，防范诈骗、传销、非法集资等风险，避免遭受经

济损失。 

 


